附件1 
新旧GB/T11944中空玻璃标准的主要差异
GB/T11944-2012《中空玻璃》国家标准于2012年12月31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，2013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，将代替GB/T11944-2002《中空玻璃》标准 。 新标准删除了原标准中的部分要求，修改和增加了一些要求，在技术要求、检验项目及试验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，对中空玻璃的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 
	GB/T11944-2012与GB/T11944-2002的要求差异

	删除要求
	修改要求
	增加要求

	规格的规定
	胶层宽度
	叠差

	密封性能
	外观质量
	水气密封耐久性

	气候循环耐久性
	露点的要求和试验方法
	充气中空玻璃初始气体含量

	高温高湿耐久性
	
	充气中空玻璃气体密封耐久性

	 
	
	U值

	增加附录：中空玻璃失效原因及使用寿命的说明（附录A）、边部密封粘结性能的测试方法（附录B）、边部密封材料水气渗透率测试方法（附录C）、干燥剂水分含量测试方法（附录D）、中空玻璃光学现象及目视质量的说明（附录E） 


1、新标准按中空腔内气体种类的不同，将产品分为普通中空玻璃和充气中空玻璃。并增加了充气中空玻璃的初始气体含量和气体密封耐久性能要求。
2、新标准删除了原标准中的密封性能，用水气密封耐久性能代替气候循环耐久性能和高温高湿耐久性能，试验条件和判定要求差异较大。新标准水气密封耐久性的试验条件更加苛刻，用水分渗透指数进行定量判定，提高了产品性能要求。
旧标准：气候循环耐久性试验温度-15℃～52℃、320个循环（连续60天）；高温高湿耐久性试验温度25℃～55℃、相对湿度＞95%、224个循环（连续4周）。试验后测试露点温度进行定性判定。
新标准：水气密封耐久性高低温循环试验温度-18℃～53℃、56个循环（4周），恒温恒湿试验58℃、≥95%RH（7周），试验后测试水气渗透指数，进行定量判定。
3、新标准提高了对露点的要求，修改了露点试验的样品数量和试验方法。
	内容
	GB/T11944-2002
	GB/T11944-2012

	要求
	≤-40℃
	＜-40℃

	样品数量
	20块
	15块

	试验前放置时间
	放置一周以上
	至少24小时


4、修改了耐紫外线辐照性能的判定要求、试验样品数量、设备结构要求等。
	内容
	GB/T11944-2002
	GB/T11944-2012

	要求
	试验后，试样内表面上均无结雾或污染的痕迹、玻璃原片无明显错位和产生胶条蠕变。
	试验后，试样内表面应无结雾、水气凝结或污染的痕迹且密封胶无明显变形

	样品及数量
	4块（2块试验，2块备用）。取2块试样进行试验，如果有1块或2块不合格，另取2块备用试样重新试验
	2块试样、两腔中空玻璃的试样为4块

	试验设备
	光源为MLU型300W紫外灯，输出功率不低于40W/m2
	光源为功率300W、在315nm-380nm波长范围内辐照强度≥40 W/m2的紫外灯

	辐照后试样的检查
	取出放在（23±2）℃温度下放置一周，距试样正面1m观察
	取出后距试样600mm观察。如果观察到玻璃内表面出现冷凝现象，将试样放在（23±2）℃温度下存放一周擦净表面观察


5、增加了平面中空玻璃的最大允许叠差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、将原标准中的“胶层厚度”修改为“胶层宽度”，修改了外道密封胶宽度要求，增加了内道丁基胶层宽度要求。
7、提高了外观质量要求，从边部密封、玻璃、间隔材料、中空腔、玻璃内表面几方面进行规定。
8、对两腔中空玻璃产品的各项性能提出了试验方法和判定要求。
9、新标准增加了5个附录，其中附录A中规定了中空玻璃的预期使用寿命至少应为15年。中空玻璃腔体内有目视可见的水气产生，即为中空玻璃失效及使用寿命的终止。
